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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馬公市第三漁港農特產品展示(售)中心委託經營辦
法廢止總說明 

 

澎湖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增進本縣馬公市第三漁港農特產品展示(售)中心

之經營效益並避免閒置，依據澎湖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四條之一「非公用

不動產辦理委託經營時，得比照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辦理或由各興辦事

業主管單位另訂法令經縣議會同意後辦理，並由管理機關以公開招標方式或由各興辦

事業主管單位以專案核准委託特定受託人經營。」規定，於九十八年三月五日府行法

字第零九八一三零零零五五號令訂定發布「澎湖縣馬公市第三漁港農特產品展示(售)

中心委託經營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本縣農特產品展示(售)中心業於一百零七年五月四日澎農牧字第一零七三五零

零八五二號函辦理報廢，並請本府建設處拆除有案，依據澎湖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

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：「縣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事變遷，無繼續施行之

必要者。」廢止之。旨揭辦法已無存留之必要，爰廢止本辦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